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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增线路

（一）长春市至伊通县518路
线路情况：该线路为城际公

交，由长春公路客运集团有限公
司和伊通客运公司联合经营，由
长春市高速客运站始发，途经长
长高速，终到伊通县客运站，为长
伊快速城际公交，全程58公里，车
隔20分钟。

车辆配备：配车18台。
票价：12元。
意义作用：建立长春市至伊

通县的公交连接，解决两地市民
公交快速出行的需求。

（二）长春市至伊通县519路
线路情况：该线路为城际公

交，由长春公路客运集团有限公
司和伊通客运公司联合经营，由
长春市高速客运站始发，途经长
伊公路，终到伊通县客运站，为长
伊常规城际公交，全程58公里，车
隔20分钟。

车辆配备：配车12台。
票价：10元。
意义作用：建立长春市至伊

通县的公交连接，解决两地市民
公交出行的需求。

（三）178路银河城支线
线路情况：由长春市坤隆客

运有限公司经营，由北欣大路始
发，途经凯旋路，终到轨道1号线
北环城路站，全程10公里，车隔
15分钟。

车辆配备：配车8台。
票价：2-3元。
意义作用：该线路为解决北

欣大路公交覆盖盲点，便利万龙
银河城、蓝田小学及兰家镇政府
周边公交出行，同时建立与轨道
交通连接，满足换乘需求。

（四）110路华大城支线
线路情况：由长春公交集团

经营，由宽城区小南街始发，终到
轨道1号线北环城路站，线路性质
为接驳轨道交通的微循环线路，
全程5公里，车隔10分钟。

车辆配备：配车4台。
票价：2元。
意义作用：建立与轨道 1号

线、8号线的连接，解决市民换乘

轨道交通出行需求。

二、合并线路

（一）104路与184路
线路情况：两条线路均由长

春公交集团经营，从宽平大桥至
富锋街道路段线路走向和站点完
全重复，为进一步整合资源，计划
采取合并运营，保留104路，同时
撤销184路番号。

意义作用：整合车辆和线路
资源，提升运营服务质量，进一步
为沿线市民公交出行做好服务保
障。

（二）301路与1路
线路情况：两条该线路由长

春公交集团经营，重复达85%，为
进一步整合资源，计划采取合并
运营，保留1路，同时撤销301路
番号。

意义作用：整合车辆和线路
资源，提升运营服务质量，进一步
为沿线市民公交出行做好服务保
障。

三、优化调整线路

（一）北湖2号线
线路情况：该线路由长春公

交集团经营，线路性质为循环线
路，首末站为龙翔广场，途经光机
路、福源街、龙湖大路，线路总长
6.2公里，车隔10分钟。

车辆配备：配车2台。
票价：2元。
意义作用：建立与77路和轨

道8号线光机路站的连接，解决早
晚高峰市民换乘出行需求。

（二）北湖3号线
线路情况：该线路由长春公

交集团经营，线路性质为循环线
路，首末站为宽达路，线路总长8.2
公里，车隔10分钟。

车辆配备：配车2台。
票价：2元。
意义作用：建立与77路和轨

道8号线光机路站的连接，解决早
晚高峰市民换乘出行需求。

（三）高新4号线
线路情况：线路由长春公交

集团经营，市委党校始发，途经金
宇大路，终到华亿广场，线路总长

10公里，车隔15分钟。
车辆配备：配车4台。
票价：2元。
意义作用：建立与轨道1号线

华庆路站的连接，解决市民换乘
出行需求。

（四）高新5号线
线路情况：该线路由长春公

交集团经营，由工农广场始发，途
经繁荣路、芳草街，终到公交南部
枢纽，线路总长11公里，车隔10
分钟。

车辆配备：配车4台。
票价：2元。
意义作用：建立与轨道1号线

工农广场站的连接，解决市民换
乘出行需求。

（五）103路
线路情况：该线路由长春公

交集团经营，由新立城始发，途经
新城大街，终到乐群街，线路总长
24公里，车隔10分钟。

车辆配备：配车24台。
票价：2元。
意义作用：因新城大街快速

路改造，银杏路至天泽大路段已
经没有设置站点的条件和需求。
线路优化到擎天树街后，可带动
擎天树街周边多个小区客流，为
附近周边居民公交出行提供便
利。

（六）233路
线路情况：该线路由长春公

交集团经营，由长新街派出所始
发，途经远达大街，终到世光路，
线路总长13.6公里，车隔8分钟。

车辆配备：配车24台。
票价：2元。
意义作用：原路线途经太和

东街，由于道路狭窄，双侧停车，
导致公交车辆通行困难。线路优
化后，可提高线路周转效率，缩短
运营时间。

（七）106路
线路情况：该线路由长春公

交集团经营，由太阳城始发，途经
长吉北线，终到兴隆山保税区成
都大路，线路总长20公里，车隔
10分钟。

车辆配备：配车18台。
票价：2元。

意义作用：线路延长后，可解
决兴隆山镇周边多个小区就近乘
车需求，为附近周边居民公交出
行提供便利。

（八）68路
线路情况：该线路由长春公

交集团经营，由长影世纪城始发，
途经福祉大路、和美路，终到华庆
路地铁站，线路总长16公里，车隔
15分钟。

车辆配备：配车12台。
票价：2元。
意义作用：和美路和金宇大

路连通后，增加了净月区至南部
新城的通道，公交线路覆盖后，可
解决福祉大路沿线直达南部新城
和换乘轨道1号线的出行需求。

（九）265路
线路情况：该线路由长春公

交集团经营，由东新路始发，途经
临河街、自由大路，终到朝阳区第
二中医院，线路总长13.6公里，车
隔7分钟。

车辆配备：配车15台。
票价：2元。
意义作用：吉大二院新院区

投入使用后，公平西路无公交覆
盖，线路优化后，可解决沿线市民
到吉大二院的出行需求，同时建
立公平西路与轨道交通4号线的
连接。

（十）107路
线路情况：该线路由长春亨

通客运公司经营，由春城大街始
发，途经长白公路、合心大街、西
合街，终到西新大街，全程19公
里，车隔15分钟。

车辆配备：配车13台。
票价：2-3元。
意义作用：通过延长线路终

点，解决原合心镇终点周边路边
停车的安全隐患，同时建立合心
镇与西新工业集中区的公交连
接，满足合心镇及沿线村屯至西
新工业园区的公交通勤需求。

（十一）270路
线路情况：该线路由长春创

纪客运公司经营，由春城大街始
发，终到南湖中街，线路总长21.4
公里，车隔5分钟。

车辆配备：配车32台。

票价：2元。
意义作用：根据长春市交通

综合治理工作总体要求，线路原
终点在南环城路与幸福街处占道
停车，加之南环城路即将提升改
造，道路两侧不再具备停车条
件。线路优化后，可解决南湖中
街蔚山路至幸福街段的公交盲
点，便利周边居民公交出行。

（十二）201路
线路情况：该线路由长春市

圆通客运公司经营，由欧亚卖场
始发，途经飞跃路、锦湖大路、硅
谷大街，终到阜育大街，线路总长
24公里，车隔15分钟。

车辆配备：配车10台。
票价：2-3元。
意义作用：目前范家屯镇与

长春市交界处敬民路周边客流逐
渐增加，为解决两地市民出行需
求，计划将线路调整至两地交界
处附近，便利市民公交出行。

（十三）159路
线路情况：该线路由长春圆

通客运公司经营，由长春西站始
发，途经飞跃路、自立西街、东风
大街、宽平大路、红旗街，终到桂
林路，全程22.5公里，车隔15分
钟。

车辆配备：配车14台。
票价：2元。
意义作用：按照长春市交通

综合治理工作总体安排，开运街
集安路处禁止左转弯，调整线路
走向后将进一步便利市民公交出
行。

（十四）12路
线路情况：该线路由长春江

洋客运公司经营，由长新街站始
发，途经北亚泰大街、一匡街、北
十条、东莱南街、长春大街，终到
崇智商城，全程9公里，车隔5分
钟。

车辆配备：配车18台。
票价：2元。
意义作用：因路网结构限制，

线路在亚泰大街台北大街处上下
行不一致，目前道路已具备通行条
件，为便利乘客出行，计划将上下
行调整一致，取消亚泰大街部分。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刘佳雪

为推动健全基层减负常态化
机制，进一步激励村级组织在全
面推进乡村振兴中担当作为、干
事创业，依据中央办公厅、国务院
办公厅相关文件精神，省委、省政
府制定印发了《关于规范村级组
织工作事务、机制牌子和证明事
项的若干措施》（以下简称《若干
措施》）。9日上午，省政府新闻办
召开新闻发布会，省民政厅副厅
长杨春霆解读了《若干措施》的有
关情况。

据了解，我省《关于规范村级
组织工作事务、机制牌子和证明
事项的若干措施》日前已由省委
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正式印
发。这是我省近年来首个以省
委、省政府名义出台的村级组织
减负工作专项文件。

近年来，省委、省政府高度
重视基层减负工作，设立专项工
作机制狠抓落实，并先后制定出
台了《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
治理的实施意见》《关于进一步

夯实社会治理基础提升城市社
区治理能力的若干意见》等政策
措施，对城乡社区减负工作做出
相应部署、提出工作要求。各地
也积极开展了“社区万能章”专
项整治行动，建立村（社区）职责
准入制度等工作，减负取得了一
定成效。但基层“牌子多”“墙不
够用”“报表多”“啥活都得干”等
问题依然突出，工作负担依然很
重，需要各级党政机关直面问
题，持续发力，从根源上推动解
决。

为此，省民政厅会同省委组
织部、省委农办等部门认真落实
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的《关于规范村级组织工作事务、
机制牌子和证明事项的意见》，在
深入基层调研、广泛征求意见基
础上，细化起草了吉林省《关于规
范村级组织工作事务、机制牌子
和证明事项的若干措施》，并报请
省委、省政府印发实施。《若干措
施》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基层治理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深入推进村级组织减负的一项具
体举措，也是村级组织集中精力
依法履职、干事创业的有效保障。

《若干措施》主要内容包括4
个方面。

一是减轻村级组织工作事务
负担。针对村级组织“职责边界
不清”问题，重点对村级组织协助
党政群机构和党政群机构委托村
级组织开展的工作事项范畴和方
式等做出了具体规定；针对“报表
过多、多头报送”问题，对村级组
织报表频次进行了统一规范，并
提出了推进村级数据资源“一张
表”建设等具体举措；针对“考评
多”“检查多”等问题，完善村级组
织考评机制，对严控检查评比活
动、取消“一票否决”事项、建立

“双向评价”机制等方面提出了具
体要求。

二是精简村级工作机制和牌
子。聚焦“减机制”，提出从严控
制村级工作机制设立，整合村级

组织和工作机制办公场所，实行
“一室多用”，切实保障村民群众
活动空间；聚焦“减牌子”，对挂牌
类别、规格、式样和位置等做出了
具体规定；聚焦“提效能”，从加强
队伍统筹、优化岗位设置、深化村
民自治、推动服务下沉等方面提
出了明确要求。

三是改进村级组织出具证明
工作。围绕压减村级组织出具证
明事项，明确了列入清理范围的
证明事项和应予以取消的证明事
项，提出了开展“减证便民”行动
的具体措施；围绕规范村级组织
出具证明工作，提出建立村级组
织证明事项取消清单、保留清单，
对列入“两个清单”的证明事项分
别明确了具体要求。

四是全力抓好各项任务落
地落实。一方面，抓源头治理，
明确村级组织工作事项实行清
单管理、动态调整、准入联审，
省市县分级实施，严把“入口
关”。另一方面，抓监督落实，

设立监督举报电话，畅通问题线
索反映渠道，健全监管机制。同
时，还明确了村级组织减负工作
任务书、时间表和路线图，并将
减负工作纳入城乡社区治理考
核，纳入市县乡党委书记抓基层
党建工作述职评议考核和相关
党政群机构考核评价内容，压紧
压实责任。

同时，《若干措施》还明确，规
范社区组织工作事务、机制牌子
和证明事项相关工作统筹部署、
同步推进，也就是说村和社区同
步开展减负工作。

下一步，我省将对照《若干措
施》重点任务，推动市县两级部门
同时开展清理整治工作，坚决取
消没有法律法规或政策依据、没
有经费保障、没有实际效用、村民
群众不认可的机制牌子和证明事
项，下大力气为基层减负松绑，让
村级组织有更多精力做好服务村
民工作。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陆续

为村级组织减负 为乡村治理增效
我省举行《关于规范村级组织工作事务、机制牌子和证明事项的若干措施》新闻发布会

长春市计划新增和优化调整20条公交线路
按照2023年长春市交通综合治理工作总体安排，为进一步优化长春市公交线网结构，更好地满足市民公交出行需求，长春市交通运输部门计划新增和优化

调整20条公交线路，其中新增4条、合并运营2条、调整14条。具体情况如下：


